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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科学决策的一种

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项目被公众充分认可和了解，充分掌握民意、民心

及公众对工程的要求，环评是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

境影响区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

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

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并取得一致意见。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

参与调查，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可以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也使建设者有机会听取有关

各方的意见，采取积极的污染防治措施，化解公众在环境问题上不同意见或冲突，

消除其对项目的阻力，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

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

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目的。 

国务院第 682 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

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也提出

了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2018 年 7 月 16 日，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

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中要求，以公开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和强化社会监

督，并再次明确提出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必须设置公众参与章节，并规定了公众参与

的程序和方法。 

为了充分了解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综合利用固废危废项目所在区域位

置其他部门和群众的意见，使本项目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我单位

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向公众告知了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进展情况、可能产生的

主要环境问题、拟采取的减少环境影响的措施及效果等公众关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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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 2018 年 7 月 16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文件印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第 4 号）的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

政府网站。 

我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环评工作。

随即，我公司便向公众就建设项目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进行了公开。公开的信

息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等。 

公开日期：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在常德新闻网站上对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内容进

行了一次公告（见图 1）。 

由此可见，我公司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

内，向公众公告了信息，符合要求。 

2.2 公开方式 

我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在常德新闻网站上对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内容进行了

首次信息公开（http://www.cdyee.com/，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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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我公司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过程中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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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文件（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文件要求，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同

时要求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形式：1、建设单位可通过网络平台，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公开日期： 

①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在常德新闻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见图 2； 

②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在《常德日报》上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示，见图 3； 

③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在项目周边各村镇张贴该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见图 4； 

综上，我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不少于 2 次）

和现场张贴公示三种方式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向公众公告了征求

意见稿全文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参调查表的网络链接、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起止时间等内容。由此可见，本项

目的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的公开信息方式和形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部令第 4 号）中要求。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在常德新闻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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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常德新闻网站） 

3.2.2 报纸 

我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和 2019 年 8 月 5 日在《常德日报》上进行了第二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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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2019 年 8 月 8 日，我公司向项目所在地周边村镇张贴了第二次环境影响信息公

示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的获取方式和公众参与调查表格，见图 4。 

刻木山乡岩龙村公示 

龙凤村公示 

新安镇公示 

图 4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现场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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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取了网络信息公示、报纸公

示以及现场张贴公示 3 种形式向评价范围内公众进行了环境影响信息公示，公示日

期均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全文查看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

书、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获取方式和途径。 

综上所述，我公司公布征求意见稿时是依照生态环境部发布新的《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文件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进行的环境影响信息公开

公示，故我公司在报告送审前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三种形式

进行了信息公开，符合要求。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委托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设立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的查阅专区，专区内可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纸质版。在征求意见稿发

布期间，我公司和环评单位均未有公众到现场查阅本项目纸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3.4 公众意见情况 

我公司在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过程中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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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参听证会情况 

我公司组织开展了深度公众参与调查，主要方式为听证会，符合深度公众参与

的要求。 

在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号在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组

织召开了公众参与听证会，公众参与听证会的现场照片见图 5。 

图 5  公参听证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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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我公司组织开展了公众参与听证会后，于 2019 年 12 月 4-6 日期间对项目附近居

民代表、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单位团体进行了入户发放公众意见表。 

本次公众参与入户调查共发放意见表 39 份（其中团体 8 份，个人 31 份），实

际收回 39 份，收回率 100%（具体详见附件）。 

5.1.1 团体信息统计结果 

本次公众参与征求了评价区域内团体组织的意见和建议，调查了 8 个团体单位，

收集了 8 份团体意见，具体的团体单位见表 5.1-1。 

表 5.1-1   公众参与调查团体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填表人 联系方式 

1 临澧县刻木山乡人民政府 / 0736-5690008 

2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村民委员会 / 13762620298 

3 临澧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周启明 13974255791 

4 临澧县新安镇文昌社区居民委员会 / 13974227176 

5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村民委员会 / 13973629536 

6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村民委员会 / 13337365365 

7 临澧县新安镇高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世斌 15080659778 

8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村民委员会 / 15873667758 

团体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团体对本工程的建设持支持态度。 

5.1.2 居民代表个人信息统计 

本次公众参与入户调查共发放个人意见表 31 份，实际收回 31 份，收回率 100%，

被调查人信息统计见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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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公众参与人员名单列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1 苏** 4324251963*******X 139*******2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 

2 叶** 4324251964*******X 158*******8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 

3 许** 4324251963*******6 139*******6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4 熊** 4307241991*******5 186*******3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5 孙** 4324251976*******9 153*******9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6 罗** 4307241980*******6 137*******2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7 刘** 4324251964*******6 /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8 黄** 4324251962*******8 133*******7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 

9 文** 4324251970*******9 180*******1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 

10 叶** 4324251969*******7 135*******9 临澧县新安镇杉龙岗村 

11 熊** 4324251967*******4 134*******1 临澧县新安镇龙凤村 

12 朱** 4324251940*******8 130*******8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 

13 谭** 4324251953*******5 181*******9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 

14 裴** 4324251951*******8 135*******8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 

15 王** 4324251961*******0 137*******4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 

16 何** 4324251948*******X 073*******4 临澧县新安镇白岩寺村 

17 熊** 4324251972*******6 137*******6 临澧县新安镇 

18 宋** 4324251987*******4 151*******2 临澧县新安镇 

19 涂** 4307241972*******2 139*******5 临澧县新安镇 

20 涂** 4307241985*******0 153*******2 临澧县新安镇 

21 涂** 4324251979*******5 137*******4 临澧县新安镇 

22 董** 4324251971*******0 139*******6 临澧县新安镇文昌村 

23 李** 4307241991*******2 158*******5 临澧县新安镇文昌村 

24 苏** 4324251963*******0 138*******6 临澧县新安镇文昌村 

25 张** 4307811980*******X 139*******9 临澧县新安镇文昌村 

26 胡** 4324251976*******0 150*******1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27 胡** 4324251979*******7 137*******0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28 胡** 4324251965*******6 173*******4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29 刘** 4324251968*******6 159*******8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30 胡** 4307241983*******3 182*******8 临澧县刻木山乡彭市村 

31 胡** 4324251962*******6 180*******7 临澧县刻木山乡岩龙村 

个人调查结果表明：居民代表对本工程的建设持支持态度。 

通过对 39 份公众意见表的统计，可知临澧县新安镇和刻木山乡居民对该项目建

设的参与程度很高，尤其是附近各单位，积极支持和配合，为公众参与调查提供了

方便，100%的公众对工程持支持态度。大部分居民和团体认为本工程有利于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建议采取先进的环保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议加强环保设施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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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入户调查中，收到公众和单位的反馈意见主要为：建议采取先

进的环保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议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我公司对公众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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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综合利用固废危废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

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

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综合利用固废危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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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件 1  签到表； 

附件 2  会议纪要； 

附件 3  入户调查表。 


